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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要求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是指《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于新化学物质的用途或用量等原因，不需申领“登记证”但需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的特殊申报类型。提交完整资料的审批时间为30个工作日。审批结果为“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
1、办理免于申报条件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办理免于申报手续：
(1)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每年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千克的；

(2) 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的聚合物；

(3) 为了进行工艺研究、开发而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0千克的，可以申请为期一年的免于申报，不予延续；

(4) 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新化学物质生态毒理学测试而进口新化学物质测试样品的。

(5) 其它（聚合物）
以上免于申报类型由申报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判断，第五类其他(聚合物)情形特别说明如下：

（1）所有单体已列入《名单》的；

（2）聚合物中含量最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体/反应体（按照重量比）已经作为含量最大的单体/反应体存在于《名单》的另一种或多种聚合物中，且其余各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

（3）其所有嵌段已列入《名单》的嵌段共聚物；

（4）其母体及支链已列入《名单》的接枝聚合物；
（5）低关注聚合物。

低关注聚合物是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聚合物：

聚合物的平均分子量(MW)在1,000~10,000道尔顿之间，同时MW<500的低聚体含量少于10%并且MW<1,000的低聚体含量少于25%，该聚合物还不应含有明显含量的活性功能团。活性功能团是指趋向于或者可合理预见到会发生进一步化学反应的在一种化学物质中的一个原子或一组结合态的原子。
聚合物的MW≥10,000，同时MW<500的低聚体含量少于2%并且MW<1,000的低聚体含量少于5%；

聚酯聚合物：是指符合聚合物定义的化学物质，其聚合分子至少含有二个羧酸酯键，其中至少一个羧酸酯键与内部单体相结合（即内酯）。
    办理本节规定的免于申报手续时，除需提交办理免于申报手续所需的资料外，还应提交附件列明符合以上情形的证明材料。

2、办理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手续流程图



3、资料要求
3.1免于申报收件要求 
3.1.1纸张件(A4，1份) 

(1) 1份申请表由1个申报人填写1个申报物质。 
(2) 申请表及证明文件须提交使用签字笔签字和盖章的原件。
(3) 申请表及证明文件的原件和电子件应为中文，并且可通过调整字体大小或行距保证申请表和证明文件各为1页，并保证签字盖章在该页，内容过多可以提交附件。
(4) 在申请表页脚标注申报文件的文件名(也就是该申报文件的电子件名称)。文件名由申报人按以下规则命名。申报次序号（XXX）是针对每年申报物质数量多的单位。
文件名举例：

	公司名称
	

	序号
	申报的文件名

	1
	

	2
	


 (5) 一份申报以“申请表+证明材料+可能的附件资料”的次序排放 (无需装订)。多份免于申报同时提交时以彩页隔开。整个材料(1个邮包中的文件)无需装订。一次提交5份申报以上(含5份)，请另附一份物质清单。并置于本次提交资料的最前面。资料按清单次序排放。

清单格式如下：

 (6) 对于免于申报物质申报数量大于等于100吨的情况，要提交补充说明；对于免于申报更新，要提供上一年内累计进口/生产明细表。
3.1.2电子件（Ms Word）

(1)免于申报申请表及证明文件的电子件以MS-WORD格式提交。       
(2) 将一份申报以“申请表+证明材料+可能的附件资料”的次序合并在一个MS-WORD文件中，如有PDF格式的文件除外。
(3) 电子件命名为申报的文件名，规则同前。

(4) 一次性通过Email提交电子件或一次性随同纸质申报材料以磁盘、光盘形式提交。E-mail：ncnexpt@crc-mep.org.cn，邮件中应注明公司名，联系人，免于申报份数及对应文件名。
如提交3份免于申报，建议以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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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免于申报物质申报数量大于等于100吨的情况或提供上一年内累计进口/生产明细表的说明的电子件。电子文件作为“可能的附件资料”并入整个申报的word文件。

3.2免于申报申请表填写要求
3.2.1申报单位全称

(1)中国国内单位只填写中文单位名称，此名称应与工商局的注册名称一致。此名称将与《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2)国外单位要同时填写英文名称和中文翻译名称。

(3)申报单位名称应与原件上盖章一致。不一致的情况下，盖章单位须经申报单位授权（授权应明确：授权范围、授权单位和个人、授权时限）。
3.2.2申报单位地址

(1)国内单位，必须用中文填写。

(2)国外单位，必须保证受理单位能按此地址把相关材料寄到联系负责人手中（建议用本国文字和英文同时填写）。内容可包括，国家名、省名、市名、县名、街道名、门牌号、邮编。
3.2.3联系负责人

(1) 姓名：提交申报的直接联系人。

(2) 邮政地址(含邮编)：填写要求同3.2.2（2），为免于申报结果通知的邮寄地址。
(3) 电话、传真：含国家和地区区号，必须提供。
(4) 电子邮件：登记中心将申报资料中的问题反馈到此邮箱。
3.2.4申报物质名称

(1)英文：填写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或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的名称。

(2)中文：依据中国化学会1980年推荐的《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无机化学命名原则》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
(3)如需在结果通知上对申报物质名称保密，请在此项注明可辨识是此物质的类名或别名。并填入以下文字：“免于申报结果通知上用此名称：XXXXX”
3.2.5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 

CAS号是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物质登录的检索服务号。若已知，必须填写。
3.2.6分子式

分子式的填写应按化学分子式表达的要求，规范表示，如上下标。
3.2.7纯度（%）

(1)纯物质——纯物质的纯度。

(2)产品——新物质在产品中的纯度。
3.2.8分子量：注明数均、重均，若无确切分子量可提供分子量范围。
3.2.9结构式  建议使用Chemdraw 软件
(1)对于有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画出完整、正确的分子结构图。

(2)对于无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①在附件中列出生产该物质所用各个物质的CAS号，②描述反应过程，③说明该物质的组成范围和组成类型，④若能够合理确定，请提供有代表性部分的化学结构图。

(3)对于聚合物，如无确定结构式，须分别列出各单体的结构。 
3.2.10申报数量

(1)填写免于申报申请的纯化学物质的数量，单位是千克/年。 
(2)如果聚合物申报的数量 ≥100吨，要求以附件形式提交关于此物质的具体用途、使用方法、使用过程中的与该物质接触的人员与周边环境的暴露情况、以及其最终产品的应用领域，应用过程中是否有可能产生危害等相关信息的说明。 见附件2。
3.2.11免于申报理由

选择申报理由，并在证明文件3“免于申报理由描述”中进行对应描述。A、C、D三项理由可同时申请。
3.2.12常温常压下状态
一般指的是产品在常态下的物理形态。
3.2.13熔点（℃）
参考国家环保总局化学品测试方法102。

3.2.14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参考国家环保总局化学品测试方法107、117。

3.2.15水溶性
参考国家环保总局化学品测试方法105。

3.2.16其他物理化学性质 

可填写以上申请表要求以外的其它物理化学性质。
3.2.17包装说明
提供包装材料、最小包装量、包装种类等信息。可作为附件提供。
3.2.18毒性与降解性信息
提供申报物质的毒性信息或生态降解的信息，可作为附件提供。  
3.2.19环保安全信息
提供申报物质的环保安全信息，包括安全使用建议、污染预防和消除方法等，可作为附件提供。

3.2.20前次免于申报受理号

(1)若为重复申报，请填写前次受理号。

(2)如延续上一年的免于申报，还应提交上一年的累计进口或生产情况的明细表，内容包括：进口时间、数量、口岸、使用单位、是否将此物质转移到其他城市其生产时间、数量、使用单位或下游购买方。（如无进口情况请做出原因说明）见附件3。
3.2.21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此处打印法人代表名字并签名。(必须有打印的名字，以便识别)
3.2.22申报单位盖章
如果是国内申报单位必须盖公章，如果是国外单位可以盖公章或负责人人名章。
3.2.23其他

申请表中项目第1、2、3、4、6、7、8、9、10、11、12、17项反映申报单位及物质的基本情况必须填写。对于其他项没有资料或数据，则申报人应在栏目内填写“无”或“不详”或划横杠，不得有空项。

3.3免于申报证明文件资料填写要求
3.3.1申报物质 

请与申请表中的申报物质名称一致，说明此证明文件对应于该申请表。
3.3.2是否已经查新
如果已向登记中心提交查新，提交查新回执号。
3.3.3申报活动类型
根据申报类型，选择“生产”或“进口”并填写对应内容。
3.3.4免于申报理由描述

(1)A.科学研究描述内容:

	科学研究的项目名称（或主题）：

	研究内容描述：

	该物质在此项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和作用：

	该物质在此项科学研究中的用量：

	研究结果的可能应用领域：

	科学研究的单位：

          地址：       省      市                            
          联系人：                                电话：


(2)C.工艺研究、开发描述内容：

	工艺研究、开发的项目名称（或主题）：

	工艺研究、开发的内容描述：

	该物质在此项工艺研究、开发中的功能和作用：

	该物质在此项工艺研究、开发中的用量：

	该工艺的可能应用领域：

	该项工艺研究、开发的单位：

                    地址：       省      市                            
                    联系人：                       电话：


(3)D.样品测试：

	测试项目名称
	

	测试机构：

地址：       省      市                            
联系人：                     电话：


(4)B、E 关于聚合物:
	单体名称
	单体CAS NO.
	单体含量*
	是否列在名录中

	
	
	
	

	
	
	
	

	
	
	
	

	聚合物的用途：

国内客户：

地址：       省      市                            
联系人：                         电话：


*  对于单体含量高于2%的聚合物，可根据申报物质的分子量，参考《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中7.2的内容，判断其是否属于低关注聚合物，在以低关注理由申报时，申报人还需提供分子量分布的GPC谱图，谱图中应能够体现出符合低关注条件的数据。
3.3.5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

(1)如果是进口，说明申报物质进口时的状态，如，以溶液的形式、以混合物的形式、以纯物质的形式等或以上多种形式

(2)如果是生产，说明申报物质生产后保存或运输时的状态，如，以溶液的形式、以混合物的形式、以添加稳定剂的形式
3.3.6申报物质的其他名称  
申报物质的其他名称，可以包括申报单位对此物质的编号、商品名称、一般名称等。
3.3.7出口贸易对方信息(此项内容只适用于进口)

(1)填写进出口贸易对方信息，若以国内贸易商申报，则此项应填写境外贸易商信息（国外、香港、台湾、保税区）。

(2)若以境外贸易商申报，此相应填写国内贸易商信息。
3.3.8证明文件说明 

签字或盖章，应于申请表一致。
3.3.9其他

证明文件中项目除第6项外，其它项目必须填写。对于第5项没有资料，则申报人应在栏目内填写“无”或“不详”或划横杠，不得有空项。
4、办理程序(涉及到申报人的内容)
4.1形式审查 (与申报人相关)
4.4.1收件审查

(1)登记中心负责人员会在纸张件和电子件均收到后进行形式审查，纸张件与电子件的提交时间尽量一致。

(2)检查纸张原件与电子件内容是否完全一致。

(3)纸张原件中的签字及公章是否与申报单位一致。

4.4.2 申请表及证明文件的内容审查

(1)根据3.2和3.3中要求的内容逐条审查，将不符合要求的内容列出。
(2)在15个工作日内，登记中心将申报资料中出现的问题以邮件或电话的形式告知申报人，要求申报人修改、补正或重新提交。申报人收到邮件或电话以后，请尽快根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改正。
(3)登记中心将对修改后的资料重新审查，并重新计算15个工作日直至符合要求。
4.2材料受理 
(1)申报人修改申报资料直至符合要求后，予以受理，编写受理号“E-******”。
(2)回复邮件通知申报人受理号，并告知自提交起30个工作日内收到环保总局的结果通知。
4.3批件核发
(1)登记中心将合格的免于申报汇总后上报总局，总局批准后，登记中心会根据申报表中的联系人(建议填写国内联系人)信息将“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申报人。 
(2)准予免于申报的《结果通知》规定了持有人名称、准予免于申报的新化学物质的名称、用途和核准数量等内容，有效期为自签发日起一年。
4.3 审理流程图




5、相关表格及联系方式
附件1 免于申报申请表及证明文件范本
附件2 免于申报物质申报数量≥100吨的补充说明
附件3 免于申报物质上一年内累计进口/生产明细表
附件4 结果通知

附件5 免于申报申请表及证明文件

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北京，安外，北苑，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新化学物质管理部，邮编：100012

E-mial: ncnexpt@crc-mep.org.cn
电话(Tel): 010-84917656

传真(Fax): 010-84917656(人工传真)，010-84913897(自动传真)

附件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申请表
	受理号：

受理时间：

	1. 申报单位全称：某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2. 申报单位地址：
   XXXXXXXXXXXXXXXXX

   (XXXXXX)

	
	

	3. 联系人

	姓名：

XXX
	邮政地址(含邮编)：

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
	电话：XXX-XXXXXXX
	电子邮件：
XXXXXXX@XXX.com

	
	
	传真：XXX-XXXXXXX
	

	4. 申报物质名称(■保密)
  英文：A polymer with B,C and D

  中文：A与B、C和D的聚合物

	5. 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

   XXXX-XX-X
	9. 结构式 (■保密)：
                XXXXX



	6. 分子式： (CXHXClXNXOX)n
	

	7. 纯度 (%)：95%
	

	8. 分子量：3000
	

	9. 申报数量：5000kg

	11. 免于申报理由


	□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并在受控条件下每年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千克
□　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的聚合物

□　为了进行工艺研究、开发而生产或者进口的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0千克
□　为完成新化学物质测试提供样品

■　其他                                                 

	12. 常温常压下状态
■固　□液　□气
	13. 熔点（℃）：

  XXXX 
	14.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XXXX
	15. 水溶性：XXXX
	16. 其他物理化学性质：XXXX

	17. 包装说明：

    1kg纸箱
	18. 毒性与降解性信息：

XXXX
	19. 环保安全信息：

XXXX
	20. 前次免于申报受理号：

首次申报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XXX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2007-9-20                                                      


                                     免 XXX-某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物质的CAS号-时间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

	1、 申报物质：A与B、C和D的聚合物

	2、是否已经查新：■是   □否    查新回执号： XXXXX   

	3、申报活动类型：
□生产　拟生产日期：　　　　　　　　预计生产地：　　　　　　　　
■进口　拟进口日期：　2007年11月　　预计进口口岸（注：第一次进口）：　　上海　预计使用地：　苏州　

	4、免于申报理由描述：
单体名称

单体CAS NO.

单体含量*
是否列在名录中

A

XXX-XX-X

15%

是

B

XXX-XX-X

28%

是

C

XXXX-XX-X

57%

是

聚合物的用途：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国内客户：XXXXXXXXXXXX

地址：XX  省  XX 市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联系人： XXX              电话：XXX-XXXXXXXX



	5、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
    混合物形式进口

	6、申报物质的其他名称：
    XXX

	7、进出口贸易对方信息
（注：若是生产，此项信息不合适提供）
	单位名称： XXXXXXXXXX

	
	单位邮政地址(含邮编)：XXXXXXXXXXXXXXXXX

	
	联系人：XXXXX
	电话：　

XX-XXXXXXXX
	E－mail：　（注：没有可填写传真）

XXXXXXX@XXX.com

	8、证明文件说明：
以上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真实可靠，未侵犯他人的权益，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
我单位同意按照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环境管理登记结果的要求，在核准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或进口。
                                                                       申报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免 XXX-某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物质的CAS号-时间
附件2
免于申报物质申报数量≥100吨的补充说明
	1
	申报物质名称
	

	2
	申报数量
	

	3
	物质具体用途
	

	4
	物质使用方法
	

	5
	使用过程中的暴露情况
	人员
	

	
	
	环境
	

	6
	最终产品的应用领域
	

	7
	应用过程中是否有产生危害的相关信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免 XXX-公司名-申报物质的CAS号-时间
附件3
	序号
	进口/生产地点、时间
	进口/生产数量
	进口口岸

(生产不用填写)
	使用单位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1
	
	
	
	
	
	
	

	2
	
	
	
	
	
	
	

	3
	
	
	
	
	
	
	

	4
	
	
	
	
	
	
	

	5
	
	
	
	
	
	
	

	6
	
	
	
	
	
	
	

	7
	
	
	
	
	
	
	


免于申报物质上一年内累计进口/生产明细表
免于申报上一年度的批准号：新免通[200　]
申报物质名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免 XXX-公司名-申报物质的CAS号-时间
附件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新免通[2007]00XX号
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

单位名称 ：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第13条、第17条的规定，现将我局对你单位申请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的审核结果通知如下：
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的新化学物质审核意见
	受理号
	物质名称或CAS号
	审核结果
	核准量
	核准用途（范围）

	
	
	
	
	


如你单位对本通知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申述理由，并报送我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你单位的陈述将会受到充分的重视。

特此通知。
（盖章）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新化学物质登记章)
200X年X月X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申请表
	受理号：

受理时间：

	1. 申报单位全称：
	2. 申报单位地址：

	3. 联系人

	姓名：


	邮政地址(含邮编)：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4. 申报物质名称(□保密)
  英文：
  中文：

	5. 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保密)：


	9. 结构式 (□保密)：


	6. 分子式：
	

	7. 纯度 (%)：


	

	8. 分子量：


	

	10. 申报数量：



	11. 免于申报理由


	□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并在受控条件下每年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千克
□　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的聚合物
□　为了进行工艺研究、开发而生产或者进口的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0千克
□　为完成新化学物质测试提供样品

□　其他                                                 

	12. 常温常压下状态
□固　□液　□气
	13. 熔点（℃）：
	14.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15. 水溶性：
	16. 其他物理化学性质：

	17. 包装说明：
	18. 毒性与降解性信息：
	19. 环保安全信息：
	20. 前次免于申报受理号：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附件5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

	1、 申报物质：

	2、是否已经查新：□是   □否    查新回执号：                 

	3、申报活动类型：

□生产　拟生产日期：　　　　　　　　预计生产地：　　　　　　　　

□进口　拟进口日期：　　　　　  　　预计进口口岸（注：第一次进口）：　　　　　　预计使用地：　　　　　　

	4、免于申报理由描述：



	5、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



	6、申报物质的其他名称：



	7、进出口贸易对方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邮政地址(含邮编)：

	
	联系人：
	电话：　
	E－mail：　

	8、证明文件说明：

以上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真实可靠，未侵犯他人的权益，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

我单位同意按照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环境管理登记结果的要求，在核准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或进口。

                                                                       申报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image: image2.png]



申报人从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www.crc-mep.org.cn）下载申请表，参阅新化学物质登记指南，了解具体要求





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上有申请表样例及证明材料的详细说明





填写申请表


(一份)





准备证明文件


(一份)





提交化学品登记中心





化学品登记中心


初审





申报人根据补正材料要求


再次提交





环境保护部


审批





批准





化学品登记中心一次性书面通知申报人





化学品登记中心发


“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








通知化学品登记中心不予批准的原因





不批准





提交方式：


1. 来人提交


地址：北京安外大羊坊8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内1#楼8层804 


联系电话：86-10-84915287


传    真：86-10-84917656


2. 邮寄


通信地址：北京安外北苑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邮政编码：100012





开始





环境保护部污染控制司固体处


提出审批建议





不合格





环境保护部签发


“办理免于申报手续结果通知”





一次性通知申报人补正材料





合格，汇总上报





免于申报 申报次序号 申报公司名称  申报物质CAS号或名称  提交日期(2007年9月20日)


免012-某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500-00-0-070920








办理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手续流程





申请人





附件





否





申报表





（不予受理）





登记中心





接收





活动





不属于





属于





申报人





不合格





合格





附录1





已列入





未列





新物质





否





是





复查





结果





不属实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通知申请人





属实





取资料





是





合格





提交申请





属实





结束





资料存档





(批准或不准)





接收





联络核查





要求复查





接收








接收





接收





要求复查





登记中心





处理建议





已交





不属实





属实





结果





复


查





复查





要求





不要求





记录、公告





环境保护部决定





交费








（不予受理）





不属实





免于申报


条件核查





等待费用





资料销毁、结束





未交








